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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改革创新】

建设局窗口：强化审批服务保障 助力一季度“开门红”

商务局窗口：持续推进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

生态环境局窗口：进一步深化环评审批改革 助推一流营商环境

不动产交易中心窗口：抵押登记申请实现全流程智能“秒批”“秒办”

交通运输局窗口：推动 5 个事项省内通办

【他山之石】
北京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西城区率先开通线上“悉心听”窗口

【改革创新】

建设局窗口：强化审批服务保障 助力一季度“开门红”

一是强化“不见面”审批。持续推动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，

通过全程网办、双向邮寄等有效措施，实现审批事项“一趟不

用跑”。截至 2 月底，共办理 54 个项目施工许可手续。二是积

极推动重点项目建设。落实“一会四函一书”工作流程，截至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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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底，推动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训练场等 4 个省市重大重点

项目通过“一会四函一书”工作流程办理施工登记意见函，有

力促进项目建设。 （建设局窗口）

商务局窗口：持续推进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

一是逐项梳理商务领域有关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，全面

认领承接 10 项改革任务（其中全市范围内 7 项、厦门自贸片区

3 项），研究制定改革举措和事中事后监管措施。二是先后印发

《厦门市商务局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管理措施的通知》

《厦门市商务局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管理措施的补充通

知》，明确改革范围及内容，厦门自贸片区所在的湖里区、海

沧区参照执行自贸区改革措施。三是及时在局门户网站公布商

务领域有关涉企经营许可事项“证照分离”改革清单，调整优

化业务流程，修订完善相关审查工作细则和办事指南，分类推

进各项改革措施落地。 （商务局窗口）

生态环境局窗口：深化环评审批改革 助推一流营商环境

一是紧跟国家动态，全面贯彻环评“放管服”。细化落实

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，推进环

评审批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将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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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192 类缩减至 173 类，蛋品加工、餐饮、普通仓库等类型项

目不再纳入环评管理，豁免办理环评手续。二是新旧有效衔接，

审批告知承诺“点线面”。印发做好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分类管理名录》新旧衔接工作的通知，从项目、行业、区域“点

线面”三个纬度，进一步深化环评文件审批告知承诺制的实施

范围，报告书项目由 15 类扩展至 30 类，报告表项目由 80 类扩

展至 107 类。三是分级审批优化，审批服务效能“快简便”。

报告表的受理公示时间由 10 个工作日缩减至 5 个工作日，加快

审批速度。环节和材料简化，除规定的报批申请和环评文件外，

无其他附加材料，依托省网办事大厅全流程网办，申请人“一

趟不跑”。明确非新建类报告书和报告表由各驻区生态环境局

审批，申请人家门口办事更加便利。 （生态环境局窗口）

不动产交易中心窗口：抵押登记申请实现全流程

智能“秒批”“秒办”

一是实现不动产抵押登记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，打破不同

单位、不同业务之间的界限，为企业、群众提供“一条龙、一

站式、一体化”延伸服务。二是打破数据壁垒，抵押风险实时

管控，避免多次抵押的情况，把金融风险降至最低。三是银行

受理业务时，可一键申请抵押登记、注销登记（包括预告抵押

登记、预告抵押登记注销登记），数据同步传送至不动产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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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，实现不动产抵押登记申请、审核智能化、一体化、实时

化。四是“系统智能直连”上线，减少抵押环节，实现全流程

智能“秒批”“秒办”，提高金融信贷效率。

（不动产交易中心窗口）

交通运输局窗口：推动 5 个事项省内通办

一是立足行业实际和驾驶员从业需求，落实“一次报名、

一次培训、一次考核”，推动取消了除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以外

的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。二是实现经营性道路客

货运输车辆道路运输证换发、配发，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

员从业资格证核发，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核发等 5

个事项“省内通办”。 （交通局窗口)

【他山之石】

北京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西城区率先开通

线上“悉心听”窗口

西城区政务服务局率先在区政府网站推出线上“悉心听”

服务，打造线上、线下两个“悉心听”，进一步拓宽民意反映

渠道。线上“悉心听”是实体“悉心听”窗口的延伸，针对企

业群众办事过程中存在的难点、痛点和堵点，着力解决“办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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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事”，深化“未诉先办”，搭建线上政策咨询、意见收集、

疑难解答、解决问题服务窗口。“悉心听”意为政府部门以悉

心、耐心、尽心的服务和责任担当，用心、用力、用情改革创

新优化服务，为企业群众提供舒心、暖心的服务品质和办事体

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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